
111年宜蘭縣政府

「宜見傾心的愛戀」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

一、目    的：為提供本縣未婚同仁聯誼管道，擴展社交生活領域，促進

兩性情感交流互動機會，以期促成良緣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

三、承辦廠商：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

四、活動時間、地點、參加名額及費用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1年 11月 5日(六)

( 二)活動地點：宜蘭縣

礁溪溫泉廣場+跑馬古道公園+中冠礁溪大飯店

(三)參加人數共計40人，男、女生人數各半，主辦單位得視報名實

際情況及先後順序酌予調整。

(四)活動費用：每人新台幣1,770元 

(五)集合地點：礁溪溫泉廣場(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五段156號)

五、 參加對象：下列機關之現職未婚員工(如報名人數超過，以主辦單 

               位及其所屬機關學校現職未婚同仁優先參加)

    （一） 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、本縣議會、各鄉(鎮、市)公所、

各鄉(鎮、市)民代表會及中央駐縣機關學校。

    （二） 中央各機關學校及各縣市政府。

    （三） 宜蘭縣內大型公司企業，如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

          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宜蘭郵局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營

           運處及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廠等正職員工。

    （四） 其他縣市大型公司企業，如金融業、科技業及醫療業等公司

           單位之正職員工。

六、參加資格：

（一）現年23歲至45歲（民國66至 88年次）之未婚男女。



（二）離婚、婚姻存續中、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本次活動參加資

格，請勿報名（如未符資格仍報名參加者，承辦單位將不予受

理；報名參加後始由承辦單位查驗知悉者，所繳費用亦不予退

還）。

七、報名及繳費：

(一)本場次活動採網路報名，欲報名者請於報名截止日前，至貳叁

公關官方網站( h t t p://www.p r 23.c om.t w)免費註冊成為會員後

點選聯誼快訊→一日行程→宜蘭縣政府「宜見傾心的愛戀」方

可直接報名，相關證明文件之檢附，請直接於會員功能中上傳

證件。

(二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1年 10月 16日止。

符合資格之報名者經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彙送主辦單位確認

後，將於111年 10月 19日以簡訊及 e-ma i l 通知正取人員。

正取人員接到通知後，請依下列規定辦理繳費：

1.參加人員請務必於接到通知 3日內（含通知日）完成繳費，

並將個人轉出帳戶末五碼資料、參加者姓名、聯絡電話，及

參加活動日期寄送電子郵件至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（電子

郵件：s e r vi c e @p r 23.c om.t w），以利資料核對。逾期未繳者，

將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之。

  2.匯款相關資料：

  匯款帳號：1254-717-708461

代收行庫：合作金庫復旦分行 

戶名：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

(三)  參加人員繳費後，如因個人因素(含COVI D-19確診)無法出席

者，不得私自覓人代理，並依貳叁公關顧問有限公司之退費規



範，扣除部分手續費用。

    退費規範如下：

1. 活動7天前( 以工作日計算) 辦理退費，全額退費(僅扣除行

政手續費)。

2.活動日前 4至 6日(以工作日計算)取消活動者，須收取活動

費用全額30％及行政手續費。

3.活動日前 1至 3日(以工作日計算)取消活動者，須收取活動

費用全額70％及行政手續費。

4.活動當日取消活動者、集合逾時、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及未 

通知不參加者恕不退費。

5.如因不可抗力致活動延期或取消( 如：地震、颱風、道路中

斷、連日豪雨…等，經地方政府宣佈，已達停班停課標準) ，

需扣除行政手續費後其餘全額退款。

※第 1-3項計算損害賠償後，再扣除行政手續費240元，即為

實際退款金額。

※活動退款對象必須確為本人帳戶，恕無法退款至父母或好友 

帳戶。

※如因提供錯誤匯款資訊導致退匯者，則再次匯款所產生之匯

款手續費則需再次扣除 30元。

 (四)因報名人數眾多，未列入參加名單者，將不另行通知。

 (五)繳款收據請妥善保管至本活動結束。

八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，以備查驗，如未攜帶者，承辦單位

      保留當事人參加與否之權利；個人資料若有虛偽不實，須自負

      相關法律之責任。

（二）本次活動除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另擇期舉行外，一律風雨無



      阻照常辦理，請務必全程參加。

（三）參加人員請依本次活動性質，穿著適當服裝出席；請自備健保

      卡、雨具、個人隨身用品及輕便外套等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九、洽詢資訊：

（一）宜蘭縣政府人事處承辦人姜小姐：( 03) 9251-000分機2151

 ( 二)  貳叁公關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2257-0311轉9

         E-mai l  : s e r vi c e @p r 23.c om.t w

十、本實施計畫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實際需要增修之。


